
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信息科学学院
信科[2017]2 号

信息科学学院教师听课规定

为推进新教师在较短时间内，尽快适应和胜任学校的教学工作要求，了解和

熟悉本院学生的特点和个性；鼓励专业主任深入了解、熟悉各专业教师队伍成员

的授课情况；促进我院教师教学工作的经验交流，营造全体教师相互学习的优良

教学氛围。我院特制订教师听课规定如下：

1.新入职的教师在入职的第一个学期需达到每月至少 2节的频度（一学期总

共 6节）；重点选择听取同类课程（或课程群内课程），以及教学比较受学生欢迎

的教师所授课程。

2.入职超过一学期的教师每学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至少听 1节课。

3.各专业主任（负责人）优先选择新教师课程或期中座谈会上学生反映较大

的课程，每学期至少听 2节课。

4.听课教师根据教务处下发课表，选择听取的课程，填写附件 1《信息科学

学院听课计划》。

5.听课结束后，各听课老师认真填写附件 2《听课记录表》，及时与被听课教

师交流。

6.教师每学期最晚于 17周前将《听课计划表》电子版发至邮箱

1120270848@qq.com；《听课记录表》纸质版交陈怡华老师存档。

信息科学学院

2017年 9月 10日

附件 1.信息科学学院听课计划表

附件 2.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听课记录表



附件 1

信息科学学院听课计划表

序号 听课老师 听课时间 听课班级 听课地点 课程名称 任课老师



附件 2

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听课记录表

听课人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听课人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教务部制表

课程名称 听课时间 年 月 日第 节

授课教师

情况
姓 名

所在院系

（部）
职 称

授课对象 专业 级 班 授课地点

教师授课

质量

评价要求 评价指标内容

评价等级

（请在相应栏打√）
优 良 中 差

教学态度
1.备课充分，授课认真

2.教态端正，举止得体

教学内容

3.思路清晰，符合大纲

4.重点突出，疑点清楚

5.反映科学前沿新动态

教学方法

6.理论、实际、例证恰当

7.引导启发，师生互动

8.熟悉多媒体操作，板书清晰

教学效果
9.指导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技能

10.利于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能力

课堂管理
11. 积极营造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

12. 学生到课率高，有效管控课堂秩序

综合评价

学生听课

情况

到课

人数

课堂

纪律

课堂

气氛

意见

与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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